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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定向发行说明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财务

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所作的

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

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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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圣兆药物、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会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报告期 指 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 1-9 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指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确定

对象的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 

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海正药业 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正圣兆、合资公司 指 浙江海正圣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5-072 

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圣兆药物 

证券代码 832586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C 制造业 C27 医药制造业 C27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C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主营业务 

公司立足长效缓释制剂和靶向制剂两大创新制剂领

域，专注于以微球、微晶、脂质体和缓释植入剂为核

心的高端复杂注射剂的开发及产业化；研发产品适应

症涵盖精神分裂症、恶性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术

后镇痛以及糖尿病等重大疾病谱。 

发行前总股本（股） 125,540,506 

主办券商 东吴证券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谢宇琦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超峰西路 6 号 2 幢 808

室 

联系方式 0571-81998511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聚焦复杂注射剂研发及产业化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建立起微球、微晶、脂

质体、多囊脂质体、纳米粒和缓释植入剂等复杂注射剂的研发及产业化技术平台。公司独创

的线性放大、连续化生产技术，可实现复杂注射剂产品的大规模制造，在研产品批量位居业

内榜首，一方面生产工艺更加稳定，产品质量均一性更好，产能可满足将来超大规模市场供

应，另一方面能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使得产品价格更具有竞争力，更好满足“减轻患者用

药负担”的政策要求。 

根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公司持有药品上市许可，在生产和销售领域分别与国内

知名药企开展合作。公司已与海正药业、吉林敖东、澳亚生物三家大型药企建立了委托生产

（CMO）的合作模式，使用 CMO 工厂的车间、人员和质量体系，加入公司专属设计定制的

生产线，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产品从研发向产业化的落地。另外，公司也在自建符合欧美法

规要求的国际化生产基地，为下一步实现复杂注射剂产品的全球销售奠定基础。销售模式方

面，采取买断式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在产品完成临床 BE 研究或申报注册受理之后，即开始

筛选相应领域知名公司洽谈销售合作。提前达成销售合作，提前布局市场，有助于将获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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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快速投放市场实现销售收益。 

子公司杭州天序药业、江苏圣兆制药以自建产线方式分别在杭州临平和江苏连云港建立

脂质体和多肽长效缓释制剂生产基地，拟按符合美国 FDA、欧盟 EMA 和 PIC/S 的法规要求

建造，建成后可满足全球市场销售需求。 

子公司擎阳医疗作为进口器械可吸收外科手术缝线的全国总代，主要负责在全国范围内

销售可吸收外科手术缝合线等产品，并采取以终端医院为销售目标的分销销售模式，即在各

地区与具备区域分销能力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其成熟分销渠道与网络，完

成产品市场布局，并由其负责配送至终端医院。 

(1) 公司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①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复杂注射剂的研发及产业化相关工作，专注于以微球、微晶、缓释植入

剂为主的长效缓释剂业务和以脂质体、纳米粒为主的靶向制剂业务，是国内少数在长效缓

释制剂和靶向制剂两大领域同时拥有多个临床管线的复杂注射剂研发及产业化企业之一。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

药品制剂制造（C2720）”；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属行业为“4.1.2 化

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C2720）”。 

②行业发展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本公司所属行业为医

药制造业（C27）。医药制造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2024 年持续肩负着保障国民健

康与驱动科技创新的双重使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度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5,298.50 亿元，与 2023 年度持平；实现利润总额 3,420.70 亿元，较

2023 年度同比下降 1.1%。尽管当前医药行业仍处于转型深水区，面临诸多挑战，但医药行

业的增长逻辑仍然未变。随着国家对医药创新政策的支持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行业

的深度融合，行业正迈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国际化的驱动下医药行业仍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 2018 年的 28,228 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41,314

元，消费升级加速。在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和医疗体制改革共同推动下，我国已经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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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的新兴医药市场。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预测，我国医药市场规模 2022 年达 18,680 亿元人民币，预期

2030 年将达到 29,911 亿元人民币，其中 2020 年至 2025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6%，超过

全球同期平均水平。全球市场来看，根据 GrandViewResearch 数据，2024 年全球制药市场

规模估计为 16,457.5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到 2030 年全球制药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约

6.12%。 

③产业政策 

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方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在医药

产业化技术攻关工程专栏提出，化学药需要重点开发具有高选择性、长效缓控释等特点的

复杂制剂技术，包括微球等注射剂。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公司所处行业为“生物产业”之“化学药品与原料药”，主要包括制剂生产的缓释、

控释、长效制剂，速释制剂，靶向释药，透皮和粘膜给药制剂等新剂型工艺技术。《关于加

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将制约仿制药产业发展的支撑技

术（包括药品仿制关键技术研发、制剂工艺提升改造、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研制等）和临床

必需、国内尚无仿制的药品及其制剂研发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进行科技攻关。2023 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更是

提出要着力提高医药工业产业韧性和现代化水平，增强高端药品、关键技术和原辅料等供

给能力，要着眼医药研发创新难度大、周期长、投入高的特点，给予全链条支持，鼓励和

引导龙头医药企业发展壮大，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不属于金融业、房地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

汰类行业，以及从事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等业务的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公司符合全国股转公司定位 

①研发投入 

公司主要从事复杂注射剂的研发及产业化相关工作，是国内少数在长效缓释制剂及靶

向制剂两大领域同时拥有多个临床管线的复杂注射剂研发及产业化企业之一，在研产品大

多为技术壁垒高、国外原研获批多年仍然未有仿制药获批或仅有个别国内药企实现获批的

品种。报告期内，公司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分别为 146,509,825.61 元、

137,124,336.24 元及48,246,097.40 元。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5-072 

②产品技术 

凭借 10 年以上的复杂注射剂研发经验，公司在复杂注射剂研制的各个环节积累了大量

的认知经验和试验数据，所研发产品在保证与原研药生物等效的同时还具备生产工艺可线

性放大的优势，并已取得良好的阶段性研发成果。公司研发管线的粒径结构、体外释放及

体内药代动力学性质等与原研相似度高，且批量产能均可达万支（瓶）以上，具备相应的

市场竞争优势。 

③创新成果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 2 个在研项目完成开发，取得药品注册证。其中盐酸多柔比

星脂质体注射液已于 2024 年以第二顺位纳入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并于 2025 年 4 月向集采中

选地区供货；注射用利培酮微球为国内首仿药物。公司其他 6 款研发进度靠前的在研产品

均已进入 CDE 上市审评阶段，预计有望于 2026 年度获批上市。 

④市场地位 

公司秉承“为临床患者谋好药”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成为以复杂注射剂产业化为核心

的医药领军企业。目前，国内同时拥有长效缓释制剂和靶向制剂技术平台的复杂注射剂研

发企业屈指可数。临床在研管线同时覆盖以微球、微晶为代表的长效缓释药物制剂和以脂

质体为代表的靶向药物制剂的企业仅有圣兆药物、石药集团、绿叶制药、齐鲁制药、科伦

药业等少数几家。 

⑤营收成长 

公司一直深耕于复杂注射剂产业化，产业化的创新能力强，是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浙江省长效缓释和靶向制剂企业研发中心。公司 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8,770,595.84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1.7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32,141.35 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42.18%。随着公司复杂注射剂产品商业化的推进，公司未来有望实现快速成长。 

 

（二）公司及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1 
公司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合法规范经营、公

司治理、信息披露、发行对象等方面的规定。 
否 

2 
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严重损害的情形，且尚未解除或者消除影响的。 
否 

3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定向发行说明书时，公司存在尚未完成的普通股、

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份回购事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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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 否 

5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三）发行概况 

拟发行数量（股）/拟发行数量上限（股） 28,000,000 

拟发行价格（元）/拟发行价格区间（元） 18.16 

拟募集金额（元）/拟募集金额区间（元） 508,48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是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注：截至本说明书披露日，公司的发行对象尚未全部确定，其中：公司与确定对象海正药

业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中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公司后续与其他发行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合

同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计（元） 503,752,302.52 436,827,098.94 468,255,709.81 

其中：应收账款（元） 1,363,401.41 427,415.42 140,602.77 

预付账款（元） 4,447,530.51 5,289,744.06 4,839,975.31 

存货（元） 29,190,304.85 14,663,368.48 21,407,568.83 

负债总计（元） 225,393,261.30 344,718,193.70 439,174,418.74 

其中：应付账款（元） 20,377,732.53 10,009,343.09 24,716,546.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资产（元） 
275,774,925.51 89,576,495.53 25,084,349.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2.15 0.70 0.20 

资产负债率 44.74% 78.91% 93.79% 

流动比率 1.53 0.83 0.72 

速动比率 1.35 0.75 0.64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1月—9月 

营业收入（元） 46,074,973.05 27,065,266.44 28,770,595.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元） 
-160,906,219.75 -193,390,345.98 -51,024,652.16 

毛利率 47.48% 55.75% 58.92% 

每股收益（元/股） -1.26 -1.51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45.33% -104.73%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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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计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49.33% -104.99% -8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98,447,111.21 -130,345,737.52 44,432,141.3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77 -1.02 0.35 

应收账款周转率 24.99 28.03 84.66 

存货周转率 0.89 0.39 0.41 

研发费用 146,509,825.61 137,124,336.24 48,246,097.40 

 

（五）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 

1、资产负债分析 

2024 年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 2023 年末下

降，主要是公司 2024 年度商业化成果尚未显著释放，2024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1.93 亿元，公司净资产、总资产相应减少。因此 2024 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

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下降。 

2025 年 9 月底，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7.19%，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在研产品商业

化收到保证金、首付款及技术转让款项等合计 11,374.00 万元，其中计入合同负债 6,499.75

万元；本期收到国药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款，

长期借款增加 1,860.00 万元；本期应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增加，应付账款增加 1,470.72

万元。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受经营亏损的影响减少 6,449.21 万元，因此公司总

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3,142.86 万元。因本期应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增加，期末流动比率及速

动比率较期初略有下降。 

2、营业收入分析 

202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1.26%，主要原因是公司器械销售收入较上期保持稳

定，药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60.38%。药品销售变动主要是 2024 年度受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

注射液集采预期影响同比减少 1,558.06 万元。2024 年 12 月份，公司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

射液以第二顺位中标国家药品集中采购，2025 年 4 月起开始向集采中标省份供货。 

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31.78%，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实现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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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051.26 万元。本期技术服务收入金额远高于医疗器械及药品的收入减少金额，因此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3、毛利率分析 

公司 2024 年业务综合毛利率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8.27%。公司 2024 年度收入主要包括

代理医用耗材和药品的销售收入及自主生产药品和医用耗材销售收入，其中医用耗材毛利率

43.90%，药品毛利率 70.51%。2024 年度毛利率增加主要是器械销售收入占比提高，由 34.63%

提高到 55.79%，尽管器械销售毛利率下降 1.56%，销售占比提高影响整体毛利率提高 8.75%。 

2025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较上年度同期增加，主要原因为：（1）本期新增技术服务收入，

该部分业务收入毛利率较高，导致整体毛利率提升。（2）药品销售毛利率受盐酸多柔比星

脂质体注射液集采中标价格下降的影响，药品销售的毛利率较上年度下降 56.21%。（3）医

疗器械销售毛利率变动较小。由于技术服务收入的收入占比较大，因此 2025 年前三季度综

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升 1.09%。 

4、盈利能力分析 

2024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248.41 万元，主要是：（1）2024

年度公司多个研发项目处于临床 BE 试验阶段，研发投入仍保持较高水平；而 2024 年度公

司销售收入同比下降。（2）2023 年度存在投资收益 1,198.80 万元，2024 年度投资收益为

-108.87 万元。（3）2023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为 137.34 万元，2024 年度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

1,313.30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库存商品计提减值损失。 

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102.47 万元，同比减少亏损

10,413.43 万元。主要是：（1）2025 年前三季度新增技术转让收入 1,051.26 万元；（2）公

司多个项目进入临床 BE(生物等效性)研究后期及生产注册申报阶段，研发费用同比减少

6,365.20 万元；（3）本期出售了子公司鼎兆医药与云和县南城低丘缓坡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的《资产收购协议》中涉及的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厂房等资产，资产处置收益金额增加

1,622.35 万元。 

5、现金流分析 

202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3,189.86 万元，主要是：（1）公

司销售活动现金流入 3,242.11万元，减少金额 1,948.90万元；公司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 850.38

万元，减少金额 741.65 万元；（2）购买商品活动现金流出 2,882.63 万元，减少金额 6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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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司为经营业务支付管理、销售费用和技术服务费及临床费用等研发费用支出

9,227.62 万元，减少金额 1,232.89 万元。总体上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均同

比减少，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减少金额大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减少金额。 

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负转正，主要由于（1）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现金流入 10,369.55 万元，增加金额 7,733.20 万元；公司本期收到保证

金等往来款 3,205.21 万元，增加金额 1,085.86 万元；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款 1,431.69

万元，增加金额 1,398.37 万元；（2）购买商品现金流出 1,054.85 万元，减少金额 1,632.84

万元；公司为经营业务支付管理、销售费用和技术服务费及临床费用等研发费用支出

2,854.66 万元，减少金额 5,125.34 万元。总体上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减少。 

6、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金额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鼎兆医药的配送业

务，报告期内该部分业务规模下降，因此应收账款金额随之下降，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款项主要为预付委外服务商的费用，2024 年公司多个项目处于临

床 BE 阶段，2024 年度预付款项增加 18.94%；随着临床 BE 项目完成，预付账款金额下降，

2025 年前三季度预付账款下降 8.50%。 

2024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较 2023 年末同比下降 49.77%，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库存

商品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895.29 万元，2024 年度销售收入下降导致存货周转率同比下降。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存货增加 45.99%，变动主要原因是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国家集采中

标后进行备货。 

2024 年度，公司应付账款同比下降 50.88%，主要是本期应支付设备及工程款减少金额

793.58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应付账款增加 146.93%，公司本期应支付的设备及工

程款增加金额 841.47 万元，应支付的材料款增加 583.17 万元。 

7、研发费用 

（1）报告期各期研发费用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2023 年度（元） 2024 年度（元） 2025 年 1-9 月（元） 

中间试验等 57,256,405.57 54,100,476.14 11,963,428.59 

工薪支出 36,722,050.88 31,724,644.00 13,823,9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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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耗材 26,540,372.60 24,922,197.51 1,622,284.53 

折旧与摊销 9,297,917.47 12,510,213.54 9,430,761.50 

股份支付 6,304,013.66 6,594,478.09 5,080,862.72 

其他费用 6,047,233.88 2,419,748.37 1,724,568.79 

维修检测费 1,672,929.24 1,720,498.51 653,397.23 

办公差旅费 1,670,813.35 1,680,869.11 899,292.10 

房租及物业费 998,088.96 1,451,210.97 3,047,598.62 

合  计 146,509,825.61 137,124,336.24 48,246,097.40 

由于高端复杂注射剂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研发项

目进入到临床 BE 试验阶段，研发投入较前期会有较大的增长。2023 年度、2024 年度公司

有多个项目推进至临床 BE 试验阶段，临床费等中间试验费用保持在高位水平。随着公司多

个项目完成 BE 试验且等效后，公司中间试验费用大幅减少。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变化水平

与公司技术的创新性、产品储备的研发进展相吻合。 

（2）研发费用率与同行业对比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研发费用率 

2023 年度 

研发费用率 

2024 年度 

研发费用率 

2025 上半年 

430005.NQ 原子高科 7.76% 7.49% 7.69% 

831186.NQ 金鸿药业 3.96% 7.16% 3.53% 

831332.NQ 申高制药 7.08% 7.60% 9.11% 

832586.NQ 圣兆药物 317.98% 506.64% 141.82% 

833012.NQ 和凡医药 9.23% 11.07% 24.45% 

833211.NQ 海欣药业 4.11% 5.51% 4.34% 

833784.NQ 美福润 12.48% 18.00% 21.57% 

834239.NQ 长联来福 7.59% 14.45% 19.00% 

834483.NQ 元和药业 10.95% 11.70% 4.58% 

834672.NQ 瑞邦药业 6.65% 5.91% 6.02% 

834866.NQ 利欣制药 3.79% 5.74% 7.90% 

835037.NQ 环球药业 4.44% 4.54% 3.79% 

836315.NQ 城市药业 3.91% 6.30% 5.40% 

836342.NQ 正科医药 22.68% 13.26% 12.03% 

836649.NQ 大佛药业 10.67% 6.38% 6.54% 

839010.NQ 延安医药 6.39% 2.12% 2.51% 

839216.NQ 西施兰 10.77% 12.33% 8.46% 

839966.NQ 斯芬克司 19.05% 7.49% 5.28% 

870070.NQ 海融医药 76.31% 58.04% 58.09% 

870308.NQ 鲎生科 8.17% 8.11%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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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853.NQ 永和阳光 12.66% 13.56% 23.76% 

870859.NQ 隆赋药业 16.29% 19.08% 13.79% 

871194.NQ 博大制药 15.10% 10.57% 3.67% 

871444.NQ 德全药品 6.16% 5.04% 8.20% 

872320.NQ 康亚药业 21.45% 33.59% 19.24% 

872799.NQ 益康药业 10.68% 7.90% 9.59% 

872952.NQ 天泉药业 9.58% 7.74% 11.69% 

873617.NQ 万隆制药 7.39% 4.30% 5.09% 

873735.NQ 弘森药业 7.81% 7.33% 3.64% 

874191.NQ 华益泰康 12.92% 10.29% 9.82% 

874210.NQ 康刻尔 9.77% 14.60% 14.55% 

874239.NQ 中健康桥 3.73% 3.11% 1.97% 

874579.NQ 康华股份 11.56% 11.10% 10.79% 

874790.NQ 科州药物 2314.43% 435.68% 206.78% 

平均值 88.63% 38.35% 20.65% 

公司 317.98% 506.64% 167.69% 

注 1：同行业公司范围以 choice 金融终端新三板管理型行业分类“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为准； 

注 2：除公司外，截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同行业公司合计 40 家，其中 6家报告期披

露数据不完整，1家研发费用率数据畸高，故上述 7家予以剔除； 

注 3：因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5 年三季度报告数据样本较少，故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研

发费用率与同行业 2025 年半年度研发费用率进行对比。 

公司研发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因为公司立足长效缓释制剂和靶

向制剂两大创新制剂领域，高端复杂注射剂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鉴于公司目前获批生产的产品仅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及注射用利培酮微球，其

余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因此公司研发费用率呈现较大水平，与公司发展阶段及行业特点

相吻合，具有合理性。 

（3）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整体预算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

已投入金额（万

元） 

实施进度及阶段性成果 

2023 年末 2024 年末 
2025 年 9 月

底 

1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

体注射液 
8,000.00 7,443.37 

获批上市 获批上市 
获批上市 

2 注射用利培酮微球 8,000.00 7,695.91 CDE 上市审评 
CDE 上市审

评 
获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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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

体注射液 
7,400.00 10,235.02 BE 试验 

CDE 上市审

评 

CDE 上市审

评 

4 
布比卡因脂质体注

射液 
7,200.00 7,702.00 工艺验证 

CDE 上市审

评 

CDE 上市审

评 

5 
棕榈酸帕利哌酮长

效注射液（1月） 
12,750.00 5,881.54 BE 试验 

CDE 上市审

评 

CDE 上市审

评 

6 美洛昔康注射液 3,100.00 2,223.23 工艺验证 
BE 试验等

效 

CDE 上市审

评 

7 
注射用亮丙瑞林微

球（1 月） 
9,000.00 9,054.15 工艺验证 

BE 试验等

效 

CDE 上市审

评 

8 
注射用紫杉醇（白

蛋白结合型） 
4,300.00 3,962.51 

生产线安装

调试验证 

CDE 上市审

评 

CDE 上市审

评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 2 个在研项目完成开发，取得药品注册证。其中盐酸多柔比

星脂质体注射液已于 2024 年以第二顺位纳入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并于 2025 年 4 月向集采中

选地区供货；注射用利培酮微球处于商业推广期。 

报告期内，(1)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投入金额超过预算金额，主要原因是该研发

项目临床试验难度大，受试者数量增加导致临床 BE 费用有所增加。(2)棕榈酸帕利哌酮长

效注射液(1 月)投入金额低于整体预算，主要原因是该项目研发难度大，公司在最初预测时

为临床试验费用等预估了较高的投入金额，实际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通过优化临床方案，

在做到临床 BE 试验等效的同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成本。除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及

棕榈酸帕利哌酮长效注射液(1 月)外，公司主要研发项目的累积投入与整体预算基本吻合。 

公司其他 6 款在研产品均已进入 CDE 上市审评阶段，预计有望于 2026 年度获批上市。

公司研发进展最快的 8个复杂注射剂产品涵盖 2款微球、2款微晶（纳米晶）、2款脂质体、

1款多囊脂质体、1 款纳米粒，说明公司在这五大技术平台上实现了研发和产业化的成果。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立足长效缓释制剂和靶向制剂两大创新制剂领域，专注于以微球、微晶、脂质体和

缓释植入剂为核心的高端复杂注射剂的开发及产业化；研发产品适应症涵盖精神分裂症、恶

性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镇痛以及肢端肥大症等重大疾病谱。由于高端复杂注射剂技

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主要目的为：（1）持续推进公司产品管线的研发进度，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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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2）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全面提升公司产业化规模和经济效

益，新设子公司发展自有国际化扩产能生产基地；（3）筹措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的运营资金，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向子公司出资及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在复杂注射剂领域的

领先地位，推动药品研发项目完成各项研究，为后续实现药物注册并进入全球市场销售奠定

基础。 

 

（二）优先认购安排 

1、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

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现有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2、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上述议案经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部分确定的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已确定的发行对象和未确定的发行对象，已确定的发行

对象 1名，未确定的发行对象预计不超过 19 名。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预计

超过 200 人，需履行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 

 

认购信息：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浙江海正

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普通非金

融类工商

企业 

11,013,215 200,000,000 现金 

合计 - - 11,013,215 200,000,000 - 

注：海正药业的认购数量以认购金额 2 亿元除以发行价格 18.16 确定，海正药业承诺放弃

股份数量 11,013,215 股小数点后尾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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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确定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注册资本：11.98 亿元 

法定代表人：肖卫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

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用辅料生产；药用辅料销售；药品批发；兽药生产；

兽药经营；药品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生物化工产品

技术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

开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翻译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海正药业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600267”，是符合《公司法》

《公众公司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发行对

象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

股平台，亦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根据海正药业出具的承诺，其将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新三板股票账户的开立。 

3、关联关系及失信情况 

根据海正药业做出的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在册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海正药业为公司的供应商。同时，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及根据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与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不

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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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及股权代持情形 

根据海正药业出具的承诺，海正药业本次认购公司股票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形，不存在权属争议和纠纷。本次认购股票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参与本次认购

的资金均来源于海正药业自有资金，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 

 

5、未确定的发行对象的范围 

（1）发行对象的范围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应是符合《公司法》《公众公司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应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规定

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不属于《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和指导意见》（国发

[2016]33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21]1009

号）等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如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还需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

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和备案手续。 

（2）剩余发行对象的确定方法 

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之日，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部分尚未确定，公司将结合自

身发展规划，以优先选择了解公司业务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与公司战略规划匹配度较高，

认同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认可公司价值，愿意与公司共同成长的合格投资者为原则，由公

司董事会与潜在投资者沟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公司将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过程中不会采取

公开路演、询价等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部分尚未确定，最终认购对象与公司董事、持股比例 5%

以上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且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未回避表决的，公司将按

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审议。 

（3）发行对象数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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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预计不超过 20 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预

计超过 200 人。 

（4）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核查措施 

为避免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中出现规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情况，公司从事前、事中、

事后等多个方面核查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具体包括： 

事前措施 

主办券商、律师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的投资者的具体范围和确定方法进行核查，

未发现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情形。 

事中措施 

主办券商、律师协助公司持续跟踪。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确定有认购意向的发行对象

后和签订《股份认购合同》前，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核查投资者的适当性资格，符合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才能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合

同》。 

事后措施 

主办券商和律师在股票发行认购缴款结束后获取所有向公司缴款的投资者名单，逐一核

查，确认最终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发行方案中确定的适当性条件。 

 

（四）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8.16元/股。 

1、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定价合理性说明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价格系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每股净资产、前次发行价格、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可比公司情况，最终确认本次发行价格为：18.16元/股。 

（1）公司每股净资产情况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25）第01412号《审计报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70元。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价格高于最近一年的每股净资产。 

（2）最近一次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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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于2021年12月15日起在全国股转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该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7.28元/股。此后，公司研发项目不断推进，研

发项目及商业化成果取得了重大变化，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于前次发行价格，具有合理性。 

（3）报告期内权益分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权益分派，确定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价格时无需考虑权益分派调整。 

（4）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做市交易，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的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价格最高为18.77

元，最低为17.47元，不含大宗交易的成交均价为18.06元。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定价不低于前

述成交均价的90%。 

（5）可比公司情况 

因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均为负值，不适用市盈率指标。以公司2025年9月30日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0.20元计算，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市净率为90.8倍。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为C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经筛选与公司同为以化学药品制造为主

业的挂牌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截至2025年10月24日最新的收盘价及市净率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收盘价（元） 市净率 

400184.NQ R 必康 1 0.26 0.11 

430005.NQ 原子高科 30.00 1.82 

831186.NQ 金鸿药业 2.80 0.99 

831312.NQ 赛卓药业 1.50 3.33 

831332.NQ 申高制药 1.50 2.32 

832586.NQ 圣兆药物 18.20 41.29 

833012.NQ 和凡医药 2.28 1.00 

833211.NQ 海欣药业 3.39 1.24 

833464.NQ 苏州沪云 3.89 19.89 

833784.NQ 美福润 2.87 0.52 

834239.NQ 长联来福 3.26 1.67 

834483.NQ 元和药业 4.50 2.40 

834672.NQ 瑞邦药业 3.00 1.41 

834866.NQ 利欣制药 1.99 1.12 

835037.NQ 环球药业 7.70 2.18 

836342.NQ 正科医药 0.50 0.13 

836649.NQ 大佛药业 12.88 8.02 

839010.NQ 延安医药 9.11 1.69 

839216.NQ 西施兰 4.83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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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836.NQ 中海康 16.01 167.90 

839966.NQ 斯芬克司 14.36 11.51 

870070.NQ 海融医药 50.00 -79.59 

870853.NQ 永和阳光 2.52 1.93 

870859.NQ 隆赋药业 5.88 3.97 

871194.NQ 博大制药 7.87 4.00 

871444.NQ 德全药品 6.88 5.28 

872320.NQ 康亚药业 6.50 1.34 

872799.NQ 益康药业 2.92 0.41 

873617.NQ 万隆制药 7.65 1.83 

873735.NQ 弘森药业 9.03 5.36 

873969.NQ 普祺医药 33.00 36.42 

874579.NQ 康华股份 8.65 2.63 

平均值 8.01 

中位数 2.04 

注1：同行业公司范围以choice金融终端新三板管理型行业分类“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为准； 

注2：除公司外，截至2025年10月24日，同行业公司合计40家，其中9家截至2025年10

月24日不存在收盘价，故上述9家予以剔除； 

由于公司近年来专注于复杂注射剂的研发，产品的商业化尚未大规模开展，公司尚处于

未盈利阶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所处的企业发展阶段不同，每股净资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

在一定的差异具有合理性，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市净率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市净率

区间内但高于可比公司平均值和中位数具有合理性。 

2、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说明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

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

资金用于研发项目及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向子公司出资及补充流动资金，并不以获取职工或

其他方服务为目的，且发行价格高于每股净资产；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

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性、每股净资产等多方面因素，发行价格公允，不存在以低于公允价

值的价格换取员工或其他方服务的情形；公司将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中约定其以

现金方式认购公司股份，预计不存在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或以股权激励为目的的情形，不

存在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因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3、董事会决议日至新增股票登记日期间预计是否将发生权益分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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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至新增股票登记日期间预计将不会发生权益分派，不会

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综上，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发行价格不存在

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发行股票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28,000,000 股，预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508,480,000 元。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认购结果为准。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8,480,000 元，参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全部股

份。 

 

（六）限售情况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海正药业 11,013,215 0 0 0 

合计 - 11,013,215 0 0 0 

 

1、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海正药业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本次认购的股份无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2、未确定发行对象的限售将待发行对象确认后，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限售安排，其他限售安排或自愿限

售情况，以届时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七）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共存在三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2017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公司向满足《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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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规定的机构

投资者或自然人投资者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23,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0,000,000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在研长效缓释制剂 S1、

S3、A03A、B01A 项目、靶向制剂 S4、D03A 项目获批上市前费用（包括药学研究、非临

床研究、临床研究费用），靶向制剂 D04A 项目申报临床前的研究费用（包括药学研究、非

临床研究费用）以及研发中心相关费用。截至 2017 年 6 月 16 日，公司收到股份认购资金

229,900,000 元，全部缴存于公司验资银行账户，开户行：杭州银行滨江支行，账号：

3301040160007418752。 

2017 年 6 月 29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进行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2017]京会兴验字第 68000007 号）。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收到《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5080 号），在此之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及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对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

金用途包括 S1、S3、B01A、B02A、B03A、A03A、D03A、D04A 项目及研发中心其他费

用、其他研发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及 2024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对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的 B03A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86 万元变更至补充流动资

金。 

（2）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公司向满足《公司法》、《公众

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

行普通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33,898,305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80 元，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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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不超过 4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收到《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

议的函》（股转系统函[2020]1506 号）。 

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止，公司收到股份认购资金 262,931,973 元，全部缴存于公司验资

银行账户，开户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新城支行，账号：

583156649900142。 

2020 年 8 月 1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进行审验，并

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691 号）。 

该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0年 9月 1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以及 202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对截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及 2024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对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的 M01A、M02A、B01A、B02A、B03A、A06A、A03B、

D03A、D04A、S3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变更至对子公司出资；789.05 万元变更至补

充流动资金。 

（3）2021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版）的议案》，公司向满足《公司

法》、《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18,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2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11,040,000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及

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9 月 1 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自律监管意见的函》（股转系统函【2021】3071 号），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 

2021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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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批复》（编号：证监许可【2021】3217 号），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1,800 万股

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止，公司收到股份认购资金 311,039,993.60 元，全部缴存于公

司验资银行账户，开户行：杭州银行滨江支行，账号：3301040160018776560。 

2021 年 11 月 2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进行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1051 号）。 

该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以及 202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对截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及 2024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对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的 M02A、D03A、D04A、S3、B01A、B02A、A03B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425.27 万元变更至补充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保障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合法合规，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

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为本次募集资金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

主办券商、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实行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协议与《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模板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情况。 

3、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截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2017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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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净额 227,511,000 

加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等 18,145,012.94 

二、募集资金专户可使用金额 245,656,012.94 

三、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45,656,012.94 

其中：1、A03A 7,879,785.57 

2、B01A 12,716,877.76 

3、B02A 20,000,000 

4、B03A 5,133,051.25 

5、D03A 4,304,678.15 

6、D04A 3,021,902.37 

7、S3 23,184,421.54 

8、S4 260,178.20 

9、S1 1,031,154.57 

10、其他研发项目 23,671,806 

11、研发中心其他费用 91,492,131.21 

12、补充流动资金 52,960,026.32 

四、注销专户时转回公司基本账户金额 0 

五、注销专户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 

截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2017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

专户已完成注销。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3)。 

（2）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261,521,973.00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53,779,774.23 

募集资金利息 17,283,963.38 报告期内使用金额 107,484,068.79 

小计 
278,805,93

6.38 
募集资金结余 

17,542,09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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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A03A 32,269,926.00 

2、B01A 714,781.34 

3、D03A 26,495,348.60 

4、D04A 11,492,332.27 

5、S3 14,999,785.94 

6、B02A 9,477,228.15 

7、B03A 425,290.65 

8、D02A 12,499,208.85 

9、A03B 83,607.00 

10、A06A 849,924.51 

10、M01A 3,720,347.60 

11、M02A 1,530,307.40 

12、研发中心相关费用 38,000,000.00 

13、补充流动资金 67,385,754.71 

14、偿还银行贷款 1,320,000.00 

15、子公司出资 40,000,000.00 

合计 261,263,843.02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专项账户存款--民泰钱江新城支行 10,178.95 

专项账户存款--招行杭州分行 3,268,463.33 

专项账户存款—浙商银行杭州滨江支行 14,263,451.08 

合计 
17,542,093.3

6 

 

（3）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310,589,993.60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63,711,723.44 

募集资金利息 10,494,795.03 报告期内使用金额 150,420,314.06 

小计 321,084,788.63 募集资金结余 6,952,7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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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明细 

募投项目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A03A 40,530,954.84 

2、B01A 2,104,724.40 

3、D03A 16,997,795.65 

4、D04A 31,322,445.18 

5、S3 18,521,633.54 

6、B02A 12,112,312.77 

7、D02A 21,149,116.93 

8、A03B 440,489.13 

9、M01A 1,319,027.64 

10、M02A 1,247,597.20 

11、研发中心相关费用 65,540,000.00 

12、补充流动资金 94,165,940.22 

13、偿还银行贷款 8,680,000.00 

合计 314,132,037.50 

募集资金结余明细 

名称 

专项账户存款--杭州银行滨江支行 1,494,722.68 

专项账户存款--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2,267,240.81 

专项账户存款—中信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3,190,787.64 

合计 6,952,751.13 

 

 

（八）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 

偿还借款/银行贷款 0 

项目建设 0 

购买资产 0 

其他用途 408,480,000 

合计 508,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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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主体为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研发项

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向子公司出资及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资本

规模，加快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更好实现规

模扩张和业务拓展，增强综合竞争力。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

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主体及使用形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全国股转公司定位。 

 

1.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有 100,000,000 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序号 预计明细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1 职工薪酬 60,000,000 

2 生产物料采购 10,000,000 

3 中介费用 8,000,000 

4 房屋租金 8,000,000 

5 业务招待费 3,000,000 

6 差旅费 3,000,000 

7 办公费 3,000,000 

8 其他费用 5,000,000 

合计 - 100,000,000 

 

 

（1）2024 年公司除研发人员外的职工薪酬费用为 2,788.69 万元，随着公司治理架构的

不断完善、人员结构的调整以及人员薪酬的正常浮动，职工薪酬费用也随之增加，预计未来

两年职工薪酬费用为 6,000.00 万元。 

（2）公司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及注射用利培酮微球已获批上市，公司 2026 年

度内另有 6 款产品预计有望获批上市。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000 万元用于采购商业化品

种的生产物料。 

（3）公司 2024 年度中介费支出为 788.63 万元，考虑到未来两年公司的经营及资本规

划，中介费用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 

（4）根据公司租赁情况，公司未来两年拟使用募集资金 800 万元用于支付房屋租赁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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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余部分将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用于业务招待、差旅支出、办公费支出及其他

用途。 

 

2.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 408,480,000 元拟用于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及向子公司出

资，拟用途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金额 

（万元） 

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TS01 21,438.00 3,348.00 

2 JS01 20,838.00 3,000.00 

3 研发中心其他费用 / 7,000.00 

4 向子公司出资 60,500.00 27,500.00 

合计 102,776.00 40,848.00 

 

拟投入项目的需求及资金投入安排如下： 

（1）TS01项目 

该产品可为手术后患者提供长达 72 至 96 小时的术后镇痛，是全球唯一一款可以长效镇

痛的产品，可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并替代镇痛泵等产品的使用。美国每年有 7,000 万人

次的外科手术，其中有 4,200 万人次可以采用该制剂进行浸润治疗；根据《2023 中国卫生健

康统计年鉴》，2022 年中国住院病人手术人次高达 8,271.75 万1，预计有约 5,000 万人次可以

采用该制剂，全球市场年需求量预计超过 1 亿支，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该项目定位国际化市

场，拟建设符合欧盟和美国 GMP 标准的工厂，后续将继续开发本品在中国、欧美及全球其

它国家市场并陆续注册上市。 

公司本项目正在开展生产线建设工作。TS01 项目产品上市前研究需要投入资金

21,438.00 万元，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3,348.00万元，主要用于生产线建设投入 2,848.00 万

元；研发用原辅包物料费、委托研究等投入 500.00 万元。 

（2）JS01项目 

该产品是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动剂，主要用于治疗前列腺癌、乳腺癌、

                                                        
1 数据来源：

https://www.nhc.gov.cn/mohwsbwstjxxzx/tjtjnj/202501/8193a8edda0f49df80eb5a8ef5e2547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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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目前我国市场上该产品仅原研药品获批，国内尚无竞品上市。公司新建

符合欧盟和美国 GMP 标准的工厂，后续将继续开发本品在中国、欧美及全球其它国家市场

并陆续注册上市。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2022 年原研药物全球市场规模为 9.6 亿美元，其在我国的

市场规模达 37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5 年我国该产品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44 亿元人民币，到

203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57 亿元人民币。目前该产品已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 

公司本项目正在开展生产线建设工作。JS01 项目产品上市前研究需要投入资金

20,838.00 万元，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线建设投入 2,500.00

万元；研发用原辅包物料费、委托研究等投入 500.00 万元。 

（3）研发中心其他费用 

研发中心其他费用主要包括研发人员薪酬、房租、水、电、气等其他研发相关投入，拟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主要用于：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研发人员薪酬 6,500.00 

2 研发公用相关投入 500.00 

合计 7,000.00 

2024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工薪支出为 3,172.46 万元，考虑到未来两年公司将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推进募投项目研发进展，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支出预计将会增加，预计未来两年研

发人员薪酬支出为 6,500.00 万元。同时公司拟使用 500 万元用于研发相关租赁费、产品专利

申请费用、注册费、水电费等支出。 

（4）向子公司出资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制剂产业化、全球化发展，公司拟与海正药业通过合资的形式设立

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复杂注射剂产品的创新与技术进步，打造全球领先的复杂注射

剂企业，并最终实现重塑全球复杂注射剂市场竞争格局的战略目标。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已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海正药业已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经海正药业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尚需经双方股

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3. 募集资金置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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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使用募集资金前，公司将依据研发进度及子公司的设立情况，可能先行以自筹资

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可以使用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相

关规定，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置换本次发行前预先投入使用的自筹资金。 

公司将在验资完成且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后使用募集资金，如存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将严格遵守在新增股票完

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的要求。 

 

4. 请结合募集资金用途，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 

（1）募集资金用于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其他费用 

公司聚焦复杂注射剂研发及产业化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建立起微球、微晶、脂

质体、多囊脂质体、纳米粒和缓释植入剂等复杂注射剂的研发及产业化技术平台。公司独创

的线性放大、连续化生产技术，可实现复杂注射剂产品的大规模制造，在研产品批量位居业

内榜首，一方面生产工艺更加稳定，产品质量均一性更好，产能可满足将来超大规模市场供

应，另一方面能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使得产品价格更具有竞争力，更好满足“减轻患者用

药负担”的政策要求。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由 2 款产品获批上市，6 个产品已处于药品审评审批中，

预计于 2026 年获批上市。此外，公司其他项目均处于在研状态，尚需投入资金用于开展后

续研究及产业化。公司已获批上市产品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已于 2024 年以第二顺位

纳入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并于 2025 年 4 月向集采中选地区供货；注射用利培酮微球处于商业

推广期。该两款产品尚未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入支撑其他研发项目的研发，因此，募集资金用

于研发项目是必要的。 

（2）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管理成本、人工成本等日常运营资金需求也日益增

加；因此，通过融资补充流动资金，保证满足公司规模扩张带来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提高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是必要的。 

（3）募集资金用于子公司出资 

公司拟与海正药业设立合资公司，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投资建设一座涵盖微球、微

晶、脂质体、缓释注射剂等剂型的复杂注射剂国际化生产基地，该合资公司的设立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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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公司在复杂注射剂领域的领先地位，打造全球领先的复杂注射剂企业，并最终实现重

塑全球复杂注射剂市场竞争格局的战略目标，因此公司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出资是必要的。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能为研发项目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加快公司产品研发进

度，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复杂注射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为公

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提供资金支持，保证公司未来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

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为了保障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合法合规，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 日

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

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并将

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备。 

 

（十）是否存在新增股票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1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或者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期定期报告。 否 

2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书面形式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因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 

否 

 

公司不存在新增股份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二）本次发行是否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共有 620 名在册股东（不含本公司回购专户）。本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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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超过 200 人，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 

 

（十三）本次定向发行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1、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外资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

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部分确定的发行， 

发行对象海正药业为国有控股公司，通过查阅海正药业的公司章程及其出具的说明文

件，海正药业参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经海正药业股东会审批通过后即可生效，海正药业本

次认购股份无需取得除股东会决议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批复文件，且无需履行

其他国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如需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公司将在发行对象取得主管部门相应批准文件后与其签订《股份认购合同》。 

 

（十四）挂牌公司股权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不存在股权质押、冻结情况。 

三、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一）董事会关于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性的说明 

不涉及。 

 

（二）其他说明 

不涉及。 

 

（三）结论性意见 

不涉及。 

 

四、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表决权比例预计不低于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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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定向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要股东、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发生变动，公司的治理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对公司经营管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与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将增加公司流动资金、稳定人才队伍，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将

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有利于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 

 

（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提高，资产负债结构

更趋稳健，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将有进一步提升，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有所提

高，随着本次募集资金的逐渐投入使用，将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财

务风险的能力。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

化情况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

联交易、同业竞争等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海正药业预计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成为

公司新的关联方。公司原与海正药业的业务往来将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及时履行必要的

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四）发行对象以资产认购公司股票的，是否导致增加本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 

 

（五）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赟华、吴健、蒋朝军、陈传庚

四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陈赟华、吴健、蒋朝军、陈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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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故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认购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实际控制人 陈赟华 24,000,000 19.12% 0 24,000,000 15.63% 

实际控制人 吴健 3,750,651 2.99% 0 3,750,651 2.44% 

实际控制人 蒋朝军 857,516 0.68% 0 857,516 0.56% 

实际控制人 陈传庚 861,800 0.69% 0 861,800 0.56% 

 

注：本次为部分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实际发行股份数量暂无法确定，上表数据以本次发行

数量的上限进行测算。 

2024 年 6 月 11 日，陈赟华、吴健、蒋朝军、陈传庚、潘小玲、刘芝佑、宁波笃圣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各方约定在圣兆药物决策过程中保持一致

行动。其中陈赟华、蒋朝军、吴健、陈传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小玲、刘芝佑、黄雅红、

宁波笃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为 9,262,100 股。此外谢宇琦、黄惠锋、伍英瑜将其在公司直接持有的股份对

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陈赟华行使，实际控制人通过表决权委托控制公司表决权数量为

2,595,137 股。 

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之日，实际控制人陈赟华、吴健、蒋朝军、陈传庚合计控制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1,327,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32.92%；按照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2,800 万股测算，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表决权比例

为 26.9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六）本次定向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未对其他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

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将有所提升，资本实力增强，能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更可靠的资金保障，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七）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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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审批风险：公司本次部分确定对象的股票定向发行尚需经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且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审查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

决定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除上述风险外，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尚未完全确定，最终认购对象具有不确定性； 

2、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3、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4、公司不存在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6、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本次发行对象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7、公司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关于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 

8、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重损

害的情形； 

9、公司发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相关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公司 

乙方 1：海正药业 

签订时间：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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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现金认购。 

 

3.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一) 本合同自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生效： 

1、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 

2、甲方董事会、股东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及本合同。 

3、乙方董事会、股东会批准本次股票认购及本合同。 

4、甲方本次股票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注册决

定。 

(二) 前述任何一项条件未能得到满足，本合同自始无效，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

履行本合同所支付之费用，且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4.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前述的协议生效条件外，无附带的保留条款及前置条件。 

 

5. 相关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新发行的股份均为无限售股份。 

 

6. 特殊投资条款 

无。 

 

7. 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在乙方支付认购款之前本次发行终止的，乙方不再负有支付认购款义务，本协议自本

次发行终止之日自动终止，双方均不为此承担违约责任。在乙方支付认购款后本次发行终

止的，甲方应于本次发行终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全部认购款返还至乙方，并返还

该笔款项自乙方汇入甲方账户之日起至甲方退还给乙方的期间内产生的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在该情形下，本协议自甲方将乙方认购款及加计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全额返还至乙方

账户之日起自动终止，双方均不为此承担违约责任。 

 

8. 风险揭示条款 

甲方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制度规则

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较大差别。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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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公司不对挂牌公司的投资价值及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在认购甲方

股票之前，乙方应认真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业务

规则、细则、指引和通知，并密切关注相关制度调整。挂牌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因多种原因

发生波动，乙方应充分关注投资风险。 

 

9. 违约责任条款及纠纷解决机制 

一、违约责任 

(一)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任何义务、或未能遵

守其在本合同中所作之承诺，或其所作的声明或保证的内容存在虚假、错误、重大遗漏或

者误导等情形，该方即被视为违约。 

(二)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的有关条款，并且该违约行为使本

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 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2. 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停

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3. 依照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发出书面通知单方解除本合同

及其他交易文件，本合同及其他交易文件自解除通知送达对方之日起解除； 

4. 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5. 要求违约方支付本合同第二条中约定的认购款金额的 10%的违约金； 

6. 法律法规或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三) 若乙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缴款截止日之前，将认购款全额汇到缴款账户的或者乙

方在签署本合同时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要求的，属于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

违约情形，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一)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和判例）。 

(二) 合同双方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合同双方应通过

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由管辖权的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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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 东吴证券 

住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范力 

项目负责人 叶本顺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 徐伊莹 

联系电话 0512-62938761 

传真 0512-62938600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48楼 

单位负责人 江宪 

经办律师 汪丰、陈亚运 

联系电话 86-21-68419377 

传真 86-21-68419499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陆士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 沈蓉、谢凯迪 

联系电话 021-63525500 

传真 021-63525566 

 

（四）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6 号金阳大厦 5 层 

法定代表人 黄英鹏 

经办人员姓名 - 

联系电话 4008058058 

传真 010-5093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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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声明 

（一）申请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陈赟华  吴健  蒋朝军  张洪瑶 

 

 
      

谢宇琦  黄惠锋  彭忠华  陈传庚 

 

 
      

刘芳  陈晚云  钱晨  徐星东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蒋朝军  张洪瑶  谢宇琦  伍英瑜 

 

 
      

柴丽华  陈媛媛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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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签名： 

 

 

   

陈赟华  吴健 

 

 

 

  

蒋朝军  陈传庚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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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办券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名：                    

                                        方苏 

 

 

项目负责人签名：                        

                           叶本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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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经办律师已阅读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经办律师对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员签名： 

 

   

汪丰  陈亚运 

 

 

 

机构负责人签名： 

 

 

江宪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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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及经办人员已阅读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

向发行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众会字(2025)第 01412 号审计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经办

人员对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

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员签名： 

 

   

沈蓉  谢凯迪 

 

 

机构负责人签名： 

 

 

陆士敏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盖公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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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已阅读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行说明

书与本机构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24]D-0008 号审计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对申请人在定

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员签名： 

 

   

董顶立（已离职）  李浩园（已离职） 

 

 

机构负责人签名： 

 

 

李金才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盖公章）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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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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